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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委託管理協議項下委託管理服務的關連交易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2月10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根據原協議向中外運長航

提供委託管理服務。原協議於2016年12月31日屆滿。2017年1月23日，本公司

與中外運長航訂立新委託管理協議，即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兩年期間，本公司繼續向中外運長航集團提供委託管理服務，並據此收取

11,000,000元人民幣的固定的年度管理費。爲便於推進本集團委託管理服務工

作，中外運長航同意存續公司的管理人員，如本公司需要，將變更其勞動關係

至本集團成員單位。締約方同意，在委託管理協議期間，相關被託管企業按季

度向本集團對此等變更勞動關係雇員的全部人工費用作出補償，各年度最高補

償金額不超過人民幣一億元。 

 

於本公告日，由於中外運長航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55.76%，故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中外運長航為本公司之關連人士，且委託管理協議項下擬

進行之交易構成本公司之關連交易。由於委託管理協議項下各年度須予支付的

管理費及變更勞動關係的存續公司雇員人工費用的最高補償金額之適用百分比

率（盈利比率除外）超過0.1%但低於5%，因此，委託管理協議項下擬進行之

交易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2條所載之申報及公告規定，可獲豁免遵守上市

規則第14A章之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委託管理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2月10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根據原協議向中外運長航

提供委託管理服務。原協議於2016年12月31日屆滿。2017年1月23日，本公司與

中外運長航訂立新委託管理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兩年期間內繼續向中外運長航集團提供委託管理服務，並收取

11,000,000元人民幣的固定的年度管理費。委託管理協議之主要條款載列如下： 

 

 

日期 

 

2017年1月23日 

 

 

締約方 

 

(1) 中外運長航 

 

(2) 本公司  

 

中外運長航是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約55.76%的控股股東。 

 

 

委託管理服務 

 

根據委託管理協議，除須報經中外運長航批准的重要事項（諸如非日常運營過

程中的資産出售或者提供擔保，改變經營範圍，註冊或者注銷分支機構或附屬

公司，以及任何需要中外運長航批准的非日常運營過程中的其他事項），本公

司將全面負責被託管企業的業務運營管理。本公司不對被託管企業的經營利潤

或經營虧損以及淨資産的增減變化負責， 而被託管企業的經營利潤或經營虧損

以及淨資産增減變化將繼續由被託管企業各自享有和承擔，幷在中外運長航

（非本公司）的財務業績中合幷。 

 

本公司將向中外運長航提供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為期兩年之

委託管理服務，在此期間中外運長航將委託管理被託管企業（即存續公司及未

上市地區公司）： 

 

 存續公司：存續公司是指已經並將繼續從事貨運代理、船務代理、倉儲及

報關報檢等業務的公司，前述公司在本公司上市時幷未成爲本集團的成



員。由於存續公司在本集團已設立機構及運營或管理架構的城市中持續運

營，爲便於推進本集團的委託管理服務工作，中外運長航同意存續公司的

管理人員，如本公司需要，將變更其勞動關係至本集團成員單位。締約方

同意，在委託管理協議期間，相關被託管企業按季度向本集團對此等變更

勞動關係雇員的全部人工費用作出補償，各年度最高補償金額不超過人民

幣一億元。 

 

 未上市地區公司：未上市地區公司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北、西南

地區）從事貨運代理、倉儲及報關報檢業務，本集團目前在前述區域尚未

設立重要機構。 

 

 

委託管理費 

 

作爲提供委託管理服務的回報，本公司將在各日曆年年末收取11,000,000元人民

幣管理費。 

 

上述管理費及此等變更勞動關係至本集團的存續公司雇員的人工費用補償金額

（每年不超過人民幣一億元）乃經締約方公平磋商後厘定，且本公司已將本集

團爲向被託管企業提供委託管理服務所新增員工的預估成本考慮在內。 

 

 

訂立委託管理協議的原因及裨益  

 

本集團主營業務包括提供貨運代理、專業物流、倉儲與碼頭服務和其他服務。

本集團主要的經營業務位於中國境內。 

 

中外運長航主要通過其附屬公司從事物流業務、航運業務、船舶重工及資源培

育業務。 

 

誠如本公司截至2015年12月31日止之年報內所述，本公司一直考慮本集團以及

中外運長航集團的資源整合。根據委託管理協議繼續提供的委託管理服務通過

以下手段提供了更爲有效的管理架構，以促進本集團物流及其支持 性業務的增

長：（1）通過管控存續公司，潛在的同業競爭及低效經營將得以避免；（2）

通過對其他被託管企業的管理，可以拓展本集團物流及支持性業務的地理覆蓋

範圍，且可以與被託管企業的業務協同，幷獲得委託管理費且財務風險極低。

同時，本集團也有機會能夠密切評估被託管企業及其業務經營，用以判斷未來

是否可以通過收購或者其他方式對有益於本集團的一些被託管企業或其經營進

行整合。截至本公佈日止，本公司未就收購被託管企業進行任何談判或者達成

任何協議。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各項適用規定適時作出關於進行前述收購



（可能會也可能不會發生）的進一步公佈。 

 

委託管理協議條款（包括須予支付的管理費及變更勞動關係的存續公司雇員人工費

用的最高補償金額）乃經締約方公平磋商後達致。董事（包括全體獨立非執行董

事）認為，委託管理協議條款（包括須予支付的管理費及變更勞動關係的存續公司

雇員人工費用的最高補償金額）符合一般商業條款，且委託管理協議項下擬進行之

交易（包括須予支付的管理費及變更勞動關係的存續公司雇員人工費用的最高補償

金額）公平且合理，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利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由於中外運長航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約55.76%，故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中外運長航爲本公司之關連人士，且委託管理協議項下擬進

行之交易構成本公司之關連交易。儘管在委託管理協議期間，補償變更勞動關

係雇員的人工費用可被視爲中外運長航集團提供的財務資助（因此將構成被豁

免的關連交易），本公司注意到委託管理協議項下各年度合計須予支付的管理

費及變更勞動關係的存續公司雇員人工費用的最高補償金額之適用百分比率

（盈利比率除外），仍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委託管理協議擬進行之交

易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2條所載之申報及公告規定，可獲豁免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之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中國《公司法》第124條的規定，上市公司董事與董事會會議決議事項所涉

及的企業有關連關係的，不得對該項決議事項行使表決權也不得代理其他董事

代爲行使表決權。由於董事趙滬湘先生及宋德星先生在中外運長航任職，他們

已依據相關法律及規定回避表決有關委託管理協議之決議案。除上述董事外，

其他董事概無在委託管理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享有任何重大利益，且其他

董事均未或均未被要求就批准委託管理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含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之股份有

限公司，其H股股份在聯交所上市； 

 

「關連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已發行股本中面值爲人民幣1元的內資股； 

「被託管企業」 指 未上市地區企業及存續企業； 

「委託管理協議」 指 2017年1月23日，本公司與中外運長航訂立的提供委

託管理服務的協議； 

 

「委託管理服務」 指 本公司依據委託管理協議對被託管企業提供全面業

務運營管理（除須報經中外運長航審批的某些重要事

項）的服務；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已發行股本中面值爲人民幣1元的海外上市

股；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獨立股東」 指 除中外運長航集團及其聯繫人以外的股東；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原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外運長航於2014年2月10日簽署之協議，

內容有關本公司提供委託管理服務，該協議為本公

司2014年2月10日公告之主要內容 

 

「未上市地區公司」 指 銀川中外運陸港物流有限公司，中國外運甘肅公

司，中國外運貴州公司，中國外運河南公司，中國

外運湖南公司，中國外運滿州裡公司（包括中國外

運滿洲裡保稅儲運有限公司），中國外運內蒙古公

司，中國外運寧夏公司，中國外運山西公司，中國

外運陝西公司，中國外運雲南公司以及中外運長航



集團新疆有限公司（包括中國外運阿拉山口公司、

中國外運新疆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存續公司」 指 本公司上市時未成爲本集團成員的中外運長航的部

分附屬公司，包括福建外運公司，廣東外運公司，

遼寧外運公司（含吉林、黑龍江地區公司），山東

外運公司，天津外運有限公司（包括中外運（天

津）儲運有限公司），中國外運（集團）浙江有限

責任公司，中國外運北京公司，中國外運廣西公司

（包括廣西中外運物流有限公司、中國外運廣西憑

祥公司），中國外運河北公司，中國外運湖北公

司，中國外運江蘇公司，中國外運連雲港公司，中

國外運四川公司，中外運久淩儲運有限公司，中外

運上海（集團）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外運江西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H股及內資股； 

「中外運長航」 指 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合計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55.76%； 

 

「中外運長航集團」 

 

指 中外運長航及其附屬公司；及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證券交易所。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世礎 
 
 

 

北京, 2017年1月23日 
 
 
 
 

於公佈之日,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趙滬湘（董事長）、宋德星（執行董事）、
李關鵬（執行董事）、王林（執行董事）、虞健民（執行董事）、吳學明（執
行董事）、許克威（非執行董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敏傑、陸正
飛、韓小京及劉俊海。

 
 
 
 
 
 
 


